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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株洲经开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局委办、各直属

事业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湖南省企

业上市“金芙蓉”跃升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5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办

发〔2022〕2号）精神，抢抓注册制改革和北交所设立的政策机遇，

推动我市企业加快上市步伐，助推更多优质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

市场做大做强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市政府金融办负责全市企业上市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

协调，牵头做好企业上市宣传、培育、辅导、服务等工作，每年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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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年度拟上市企业名单。各县市区政府要扎实推进“金芙蓉”跃

升行动计划，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。

二、对在沪、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，按“二三五”比例分阶

段（即向湖南证监局辅导备案、申报上市材料并获受理、发行上市

三个阶段）给予总额 1000万元补助，待企业成功上市后可按不超

过 30%用于奖励企业管理团队及技术骨干。首发募集资金超过 10

亿元的，再按超过部分 5‰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三、对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，按“二三五”比例分阶段

（即向湖南证监局辅导备案、申报上市材料并获受理、发行上市三

个阶段）给予总额 500万元补助，之前享受的新三板挂牌补助相应

扣除。对成功转板至沪、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北交所企业，再给予

500万元补助。

四、对在沪、深证券交易所借壳上市或在香港、美国等境外主

流资本市场上市且在株洲本地纳税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1000万元

补助。对总部注册地迁入株洲市并完成工商、纳税登记关系变更且

在株洲本地纳税的上市公司，承诺不搬离本市，给予一次性 1000

万元补助。同时享受株洲市招商引资相关政策。

五、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新三板）基础层和创新

层挂牌的企业，给予 100万元补助。

六、对在湖南股权交易所股改板、科技创新专板挂牌的企业，

每家给予 20万元补助，其中涉农企业每家给予 10万元补助。企业

挂牌当年税收不得低于 2万元，其中涉农企业当年税收不得低于

— 2 —



1万元。

七、企业上市过程中，对于同一实际控制下的股权调整与转

让、持股方式的变更（如直接持股变为间接持股）等重组情形缴纳

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，土地、房产等资产变更、过户缴纳的

流转税、契税、土地增值税，以未分配利润、资本公积、盈余公积向

个人股东转增股本的，按不超过受益财政实得税收的 50%分别给

予企业或个人奖励。凡涉及无证土地、房产的权证办理及转换土

地、房产权属性质的，由各相关部门按照“尊重历史、依法合规”的

原则，指导和帮助企业完善相关产权确认程序和变更登记手续，并

办理相关权证。

八、上市公司自然人股东在株洲完成限售股减持的，按不超过

受益财政实得税收的 50%给予奖励。对于自然人股东在株洲成立

持股企业形式完成限售股减持的，按不超过受益财政实得税收的

50%给予奖励。

九、充分发挥市资本市场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“绿色通道”作

用，各相关部门对企业上市相关事项简化程序、特事特办、限时办

结，5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关合法合规证明，支持、配合拟上市企业

聘请的中介机构开展审计、尽职调查、访谈等工作，确保企业上市

进程。

十、各相关部门要重点保障拟上市企业用人、用地、用电、用

水、用气等，支持纳入产业引导基金、信贷风险补偿、贷款贴息、高

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申报、财政专项资金等各类扶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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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株洲军分区战备建设处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市
人民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各人民团体。

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18日印发

策范围，加大对县市区企业上市调研、指导、培育、服务力度。鼓励

银行、保险、基金、融担、租赁机构强化投行思维，联动券商、创投风

投综合运用“股、债、投、贷、租、顾”等方式服务企业上市和并购重

组。

十一、本意见所涉补助实施范围为全市，补助资金由市级承

担。所涉奖励实施范围为城市五区，奖励资金经市级统一兑现后，

由市区按现行财政体制分别承担，其他县市可比照执行，特殊情况

下的奖励与减免政策可一事一议。

十二、市财政据实安排发展资本市场引导资金，按就高不就低

原则兑现中介费用补助。企业可叠加享受省、市、县上市扶持政策。

十三、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

企业上市（挂牌）的若干意见》（株政发〔2018〕16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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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人民政府

2022年 3月 17日




